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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时间

高纪凡 董事长、总经理 男 57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高纪庆 董事、副总经理 男 54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曹博 董事、副总经理 男 47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张开亮 董事 男 53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陈爱国 董事 男 53 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

刘维 独立董事 男 52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江百灵 独立董事 男 51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黄宏彬 独立董事 男 51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姜艳红 监事会主席 女 56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冯小玉 监事 男 49 2021年2月至2023年12月

张银华 监事 男 59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FENG�ZHIQIANG（冯志

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男 61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丁华章 副总经理 男 51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吴森 财务负责人 男 42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吴群 董事会秘书 男 48 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陈奕峰 核心技术人员 男 37 2013年7月起

全鹏 核心技术人员 男 36 2011年2月起

张映斌 核心技术人员 男 49 2009年3月起

张舒 核心技术人员 女 38 2008年5月起

孙凯 核心技术人员 男 33 2016年7月起

1、董事简历及任职情况

高纪凡先生的简历及任职情况参见募集说明书之“第四节/四、/（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高纪庆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大学，EMBA硕士。 1990年7月至1992

年3月，担任常州向阳化工厂技术员；1992年3月至1997年12月，担任武进协和精细化工厂副厂长；1997年12

月至2017年12月，历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技术质量经理、研发部负责人、技术总监、项目（产

能）扩展副总裁、系统事业部副总裁、系统事业部中国区负责人；2017年12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副总经理；

2020年7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董事。

曹博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开大学，MBA硕士。 1996年7月至2002年2

月，在河北工业大学工作；2002年3月至2010年2月，在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

监；2010年3月至2018年12月，在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任职副总裁，先后分管人力资源、审计、供应链、运

营、全球营销、产品技术、光伏电站开发投资等领域工作，主持公司日常经营工作；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任

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任职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分管

人力资源、开发、工程、采购、成本、运营、销售等工作。2020年6月加入天合光能，2020年6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

副总经理；2020年12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董事。

张开亮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2

月至 2010年3月，担任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公司部副总经理；2010年3月至2014年4月，担任杭州银行南京分行

副行长；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担任兴业银行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2015年10月至今，担任兴银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7�年 12�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董事。

陈爱国先生，男，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00年5月至

2006年6月，担任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办主任；2006年7月至2012年8月，担任湘财祈年期货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担任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副总裁；2014年9月至2018年10月，担

任上海华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1月至今， 担任兴银成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1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董事。

刘维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2� 年 7� 月至1993� 年7

月，历任上海三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业务员；1993年7月至今，历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原上海市万国律

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主任、管理合伙人，现任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2008� 年1月至 2012� 年5月，

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并购重组委委员。 2018�年 8�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独

立董事。

江百灵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 目前任上海国家

会计学院研究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兼职研究生导师，澳大利亚资深公共会计师FIPA� AU，英国资深财务会

计师FFA� UK。 现任上海阿为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赛

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宏彬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1994年7月至1996年6月，历

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稽核部经理；1996年7月至2010年8月，历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监察部副总监、公司管

理部副总监和发行上市部副总监（总监级）；2010年8月至2013年4月，历任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历任京通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

历任金圆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从2004年12月至2010年4月，历任中国证监会第七、八、十、十一届发审委委员

和两届重组委委员；2015年1月至今，担任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创始合伙人；2020年12月至今，担任天合光

能独立董事。

2、监事简历及任职情况

姜艳红女士，1966年生，中国国籍，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获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及英国索尔

福德大学MBA硕士学位，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1989年8月至1995年8月，担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会计和国际

贸易结算员；1995年9月至1999年11月，担任中化（英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1999年12月至2001年11月，担

任中化国际化肥贸易公司财务总监；2001年11月至2005年3月， 担任北京怡生园国际会议 中心财务总监；

2005年3月至2006年9月，留学英国，获得索尔福德大学MBA硕士学位；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担任亚神娱

乐集团首席财务官，兼任雷岩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担任哥鲁巴生物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2009年10月至2017年12月，担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7年

12月至2020年12月，担任天合光能财务负责人，2020年12月24日起任天合光能职工代表监事。

冯小玉先生，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大学，研究生学历，拥有董事会秘书

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任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8年3月至2018年4月，任上海中科科创文化集团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任常高新金隆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任常高新金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州和泰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兼）；2020年3月至2020年10月，任常高新金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兼）；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任常高新金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0年12

月至今，任常高新金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1年2月24日起，任天合光能监事。

张银华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1995年10月至2002年

12月，任江苏国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2003年1月至2005年5月，任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总

审计师；2005年6月至今，任天合光能资金部高级总监；2020年12月24日至今，任天合光能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任职情况

FENG� ZHIQIANG（冯志强）先生，1961年生，美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6年获得日本横滨国立大

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做博士后；1997年9月至2006年4月，冯志强曾历任美国Ball�

Semiconductor� Ltd.日本分部产品工艺制程工程师、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合作研究员、美国Ball�

Semiconductor� Inc. 光刻制程开发部项目经理、 研发高级工程师；2006年5月至2009年7月， 担任美国

Applied� Materials� Inc.研发高级工程师；2009年7月至2017年12月，历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技术发展

部电池技术高级经理、副总监、总监、技术发展部高级总监、副总裁、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7年12月至今， 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FENG�

ZHIQIANG（冯志强）先生入选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计划”引进人才，兼任江苏省产业教授；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咨询专家；江苏省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领域评审专家；常州市企业国际化专家库专家；常州大学

兼职博士生导师。 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3项，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江苏省专利金奖1项，获得2015年度“中

国太阳能光伏成就奖” 、2016年度 “亚洲光伏十佳创新人物” 、2019年 “第29届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大会

PVSEC奖” 等荣誉。

丁华章先生，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CIMA特许资

深管理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师。 1992年8月至1996年8月，担任安徽省淮南市医药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

主管；1996年8月至1998年12月，担任厦门食品饮料厂主管会计；1999年1月至2001年9月，担任香港联集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经理；2001年9月至2008年4月，担任戴尔（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8年4

月至2009年8月，担任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审及SOX合规总监；2009年8月至2014年9月，担任昱辉

阳光能源有限公司风控与内审副总裁；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 历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和

内控内审副总裁、光伏系统业务板块财务负责人、卓越管理及监控平台负责人等职务；2017年12月至2020年

12月，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2020年12月24日起任天合光能副总经理。

吴森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年至2005

年，担任赛捷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财务系统高级咨询顾问；2005年至2010年，历任德克马豪吉特迈集团中国

区财务经理、亚太区财务经理；2010年至2013年，历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销售财务经理，集团计划与分析

高级经理。 2013年至2018年，历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光伏系统及能源互联网价值群财务总监；2016年至

2018年，在同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MBA学位，同时获得美国德州大学EMBA学位。 2018年9月至2020年

12月，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产品价值群财务高级总监和运营中心负责人。2020年12月24日起任天

合光能财务负责人。

吴群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6年至1997

年，担任苹果南方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1年，获得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硕士学位；2001年至

2002年，担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3年至2005年，担任阿尔卡特公司移动事业部高级软件

工程师；2005年至2007年，担任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7年至2009年，在长江商学院攻

读MBA学位；2009年至2014年，担任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14年至2017年，担任常州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战略运营高级经理、副总监；2017年至2021年，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2021年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4、核心技术人员简历及任职情况

冯志强先生简历详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之“第四节/六、/（一）/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任职情况” 。

陈奕峰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获得者，毕业于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8

年9月至2013年6月， 陈奕峰获得中山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博士学位，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作为联

合培养博士生，在德国Leibniz汉诺威大学深造。 2013年7月加入天合光能，历任主任工程师、高级经理、研发

副总监、研发总监；2020年11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技术工程中心负责人；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第一发明

人 )、2013年 SiliconPV国际学术大会 SiliconPV� Award、 第六届世界光伏大会（WCPEC-6）Young�

Researcher� Award等荣誉。

全鹏先生，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8年

8月至2011年1月，担任美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担任深圳创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工程师；

2011年2月至2020年2月，历任天合光能组件与系统技术研发高级工程师、研发经理、研发高级经理；2020年3

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跟踪支架产品线研发副总监。

张映斌先生，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7年8

月至2001年11月，担任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CMP工艺技术工程师；2001年12月至2006年3月，担任中

芯国际电子(上海)有限公司CMP工艺技术高级工程师、经理；2006年4月至2009年3月，担任XFAB� Malaysia

薄膜技术高级经理、部门经理；2009年3月至2018年8月，历任天合有限技术研发和中试高级经理、总监；太阳

能电池制造部总经理、高级总监；产品与工程技术中心总经理、助理副总裁；2017年3月至2019年8月兼任湖北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2020年6月担任天合光能全球产品战略与产品价值管理负责人；

2020年7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全球产品战略与产品市场负责人。

张舒女士，1984年生，中国国籍，2001年至2008年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习。 2008

年4月，获得南航材料加工专业硕士学位。 2008年5月加入天合光能，历任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工程师、先

进组件主管、高效组件研发经理、组件技术与研发高级经理、组件工艺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副总监。 获得发明授

权专利12项，其中第1发明人8项；发表国际论文7篇；参与国家级科技项目5项。获得2016年度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科学进步一等奖和

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

孙凯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2016年加

入天合光能。 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担任小系统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担任小系

统工程技术主任工程师；2018年8月至今， 担任智能产品线主任工程师。 2017年入选江苏省 “双创团队” ；

2018年获得“常州市领军型创新人才引进培育项目”奖励；2019年入选江苏省“双创人才” 。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情况

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2021年度薪酬（万元）

高纪凡 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 440.57

曹博 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 370.27

高纪庆 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 320.74

张开亮 董事 现任 -

陈爱国 董事 现任 -

刘维 独立董事 现任 12.00

江百灵 独立董事 现任 12.00

黄宏彬 独立董事 现任 11.00

姜艳红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现任 295.68

张银华 监事 现任 151.73

冯小玉 监事 现任 -

丁华章 副总经理 现任 297.94

FENG�ZHIQIANG

（冯志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现任 242.76

吴森 财务负责人 现任 175.95

吴群 董事会秘书 现任 206.86

陈奕峰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130.65

全鹏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71.76

孙凯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53.62

张映斌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176.57

张舒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73.13

都战平 监事 离任 -

梁国忠 董事 离任 -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兼职情况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所任职务 兼职单位 兼任职务

高纪凡 董事长、总经理

江苏天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江苏天人合一人居环境发展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盘基投资 执行董事

常州天创 执行事务合伙人

Wonder�World�Limited 董事

Rising�Star�Worldwide�Limited 董事

TSL 董事

FSL 董事

曹博 董事、副总经理 无 -

高纪庆 董事、副总经理

常州睿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江苏天辉锂电池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张开亮 董事

兴银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塔菲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江苏乐能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陈爱国 董事 兴银成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维 独立董事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顺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执行合伙人

江百灵 独立董事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兼职导师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阿为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黄宏彬 独立董事

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紫博蓝网络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斐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合肥晟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银华 监事 无 -

冯小玉 监事

常州华睿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常高新金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常州和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东北电气（成都）电力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董事

苏州湘北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上海凯欣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姜艳红 监事 无 -

FENG�ZHIQIANG（冯志

强）

副总经理 无 -

丁华章 副总经理 无 -

吴森 财务负责人 无 -

吴群 董事会秘书 无 -

全鹏

跟踪支架产品线研发副总

监

无 -

张映斌

全球产品战略与产品市场

负责人

无 -

张舒

组件工艺技术和新产品研

发副总监

无 -

陈奕峰 技术工程中心负责人 无 -

孙凯 智能产品线主任工程师 无 -

除上表所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公司

股份情况如下：

（1） 直接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1 高纪凡 董事长、总经理 351,928,947

2 曹博 董事、副总经理 168,120

3 高纪庆 董事、副总经理 168,120

4 姜艳红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100

5 FENGZHIQIANG（冯志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7,238

6 吴森 财务负责人 65,100

7 吴群 董事会秘书 37,238

8 陈奕峰 核心技术人员 8,752

9 孙凯 核心技术人员 2,419

10 张映斌 核心技术人员 -

11 张舒 核心技术人员 -

（2）间接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间接持股比例

1 高纪凡 董事长、总经理

持有盘基投资100%出资份额， 盘基投资持有公司316,408,747

股股份； 持有清海投资99%出资份额， 清海投资持有公司35,

156,527股股份；持有天合星元44%出资份额，天合星元持有公

司45,340,012股股份；持有常州天创0.0034%出资份额，常州天

创持有公司3,379,676股股份

2 高纪庆 董事、副总经理

持有十堰凝聚21.81%出资份额， 十堰凝聚持有公司23,401,886

股股份

3 曹博 董事、副总经理

持有十堰携盛5.703%出资份额， 十堰携盛持有公司19,886,233

股股份

4 姜艳红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

会主席

持有十堰锐泽6.78%出资份额， 十堰锐泽持有公司8,363,965股

股份

5 张银华 监事

持有十堰凝聚6.5423%的合伙权益， 十堰凝聚持有公司23,401,

886股股份；持有十堰携盛5.1040%的合伙权益，十堰携盛持有公

司19,886,233股股份；持有永州赢嘉0.1492%的合伙权益，永州

赢嘉持有公司15,202,476股股份

6

FENG�ZHIQIANG（冯志

强）

副总经理

持有常州天创16.78%出资份额，常州天创持有公司3,379,676股

股份

7 丁华章 副总经理

持有十堰锐泽10.85%出资份额，十堰锐泽持有公司8,363,965股

股份

8 吴森 财务负责人

持有十堰凝聚3.3923%出资份额，十堰凝聚持有公司23,401,886

股股份

9 吴群 董事会秘书

持有十堰携盛2.85%出资份额，十堰携盛持有公司19,886,233股

股份

截至2022年9月30日，除上述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与发行人相关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任命文件，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成员变化

截至2019年1月，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共8名，其中高纪凡（董事长）、陈瑞安（CHAN� SHUION）、

邵阳（SHAO� YANG）、窦玉明、张开亮为非独立董事；刘维、邱立平、江百灵为独立董事。

2020年6月29日，陈瑞安（CHAN� SHUION）因个人工作安排原因辞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同日，发行人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提名高纪庆为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0年7月16日， 发行人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高纪庆为非独立董事。

2020年12月8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同意提名高纪凡、高纪庆、曹博、张开亮、梁国忠为

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提名刘维、江百灵、黄宏彬为独立董事；2020年12月24日，发行人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前述人员组成第二届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发行人发布《关于公司变更董事的公告》，梁国忠因个人工作安排原因辞任公司非独

立董事；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提名陈爱国为公司新任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1月11日，

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陈爱国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变化

截至2019年1月，发行人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共3名，其中丁华章为监事会主席并兼任职工代表监事、都战

平和程治中为监事。

2020年12月24日， 发行人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姜艳红为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0年12月8日，发

行人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选举都战平、 张银华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2020年12月24日，发

行人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都战平、张银华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姜艳

红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2021年2月8日，发行人发布《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公告》，都战平因个人工作岗位调动原因辞任公司监

事；发行人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提名冯小玉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2021年2月24日，发行人召

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冯小玉为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截至2019年1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共8人，其中高纪凡为总经理，邵阳（SHAO� YANG）、杨晓忠、高

纪庆、印荣方、冯志强（FENG� ZHIQIANG）为副总经理，姜红艳为财务负责人，吴群为董事会秘书。

2020年6月29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聘任曹博为副总经理。

2020年8月23日，发行人发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印荣方因个人原因辞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

2020年12月24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高纪凡为总经理，聘任曹博、高纪庆、冯志强

（FENG� ZHIQIANG）、丁华章为副总经理，聘任吴森为财务负责人，聘任吴群为董事会秘书。

4、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发行人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和对生产经营发挥的实际作用， 确定的核心技术人员为冯志强（FENG�

ZHIQIANG）、陈奕峰、全鹏、张映斌、张舒、孙凯。 方斌系因发行人正常业务发展于2017年11月受聘于天合上

海，曾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并于2023年2月离职，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4日发布的公告《关于核心技术人

员离职的公告》。 上述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未对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发行人的核心技

术人员最近三年及一期内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六）公司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的激励情况

2020年12月8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2020年12月24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提请审议的《关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

予数量、授予价格和授予日等全部事宜。

2020年12月2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0年12月

24日为首次授予日，以10.2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479名激励对象授予2,4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就前述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11月3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1年11月3日为预留授予日，以34.8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0名激励对象授予60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就前述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12月2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1）同意《激励

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将由10.26元/股调整为10.08元/股；（2）本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

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5,709,313股，同意公司按照本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400名激励

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3）公司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6�名激励对象因考核结果不合格不得归属，考核结

果为“优秀”“良好” 的激励对象按照相应归属系数部分未归属，同意公司作废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40,067�股；（4）由于3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同意取消该等人员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

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1,119,240股；（5）由于20名外籍员工因个人原因未签署授予协议放弃参与

本计划，同意取消该等人员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716,160股。就前述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12月28日，容诚对发行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01Z0082号《验资报告》。 经容诚审验，397名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款合计人民币56,903,232.46元， 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5,641,

432.00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22年1月6日， 发行人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股票完

成归属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068,026,375股增加至2,073,667,807股，相应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68,026,375元增至人民币2,073,667,807元。

2022年1月10日，容诚对发行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

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00Z0001号《验资报告》。 经容诚审验，3名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款合计人民币684,558.39元，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67,881.00元，其余计

入资本公积。

2022年2月17日，发行人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票完

成归属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073,667,807股增加至2,073,735,688股。

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1,737,858股。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

条件的536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所处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为太阳能光伏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

司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为C38。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C382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上证发[2019]30号）的规定，并结合天合光能主要产

品和核心生产技术情况，公司属于新能源领域的高效光电光热行业。

（二）行业监管体制和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行业主管部门及管理体制

根据2010年4月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开发利用实施由国务

院能源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即国家能源局。 该局主要职责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送审稿和规章；拟定并组织

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制定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和相关标准；审批相关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制定相关资源、补贴、环保政策等。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是行业自律组织，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国家一级协会，于2014年在北京成立，是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内公平竞争，推动会员单

位间技术交流与合作，发挥政企沟通桥梁作用等。

2、行业主要政策及法律法规

我国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

展的优先领域，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可

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2006年以来，为鼓励和扶持光伏产业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机构密集出台支持和规范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范围包括了生产、销售、财税、补贴、土地政策等

产业发展的各个相关方面。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年7月，财政部、

科技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 2012年之前，国内光伏市场规模较小，出

口依赖度较高，2012年开始，针对欧美市场的日益萎缩的境况，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出台，光伏并网难、补贴方

式不明确、行业缺乏标准和规范等问题开始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 2012年2月，国家工业信息化部下发《太阳

能光伏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同年9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的通知》

等。 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顺利并网、金融服务、增值税优惠、补贴额度和补贴方式细则

等政策相继推出，国内光伏市场加速启动。 在此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呈现快速增长，

光伏电站大规模投入建设，大幅拉动了我国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行业的需求，主要光伏制造企业自2013年下

半年以来经营状况整体回暖。 2014年，我国光伏产业整体呈现稳中向好和有序发展局面。

2015年以来，国家主管部门强化光伏产业发展规范性，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

产业升级的意见》《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关于提高主要光伏产品技术指标并加强监管工作的通知》等

行业规范文件。 国家能源局明确了电价补贴的退坡机制，出台《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

策的通知》，结合行业技术水平和成本优化路线制定了上网电价递减调整方案，实现光伏上网电价三年下降

40%；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关于

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 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者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引入了每年5-6GW的领

跑者基地计划，鼓励依托新技术的光伏电站采用竞价模式上网。 到2018年初，第三批领跑者已经完成招标，在

包括青海、内蒙等光照资源富余的地区，领跑者项目的上网中标电价已经接近火电价格。 通过国家能源局在

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和2017年的《2017年能源工作

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光伏扶贫确定成为重要脱贫手段。 2017年10月，五部委出台《关于促进储能产业与技

术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储能战略定位，提出了未来10年我国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目标。为加快实现发

电侧的平价上网并针对光伏市场存在的不规范情况，2018年5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能源局联合下发《关

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一方面进一步调整光伏上网电价，另一方面明确鼓励所有普通光伏电

站和商业分布式项目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参与市场竞争。 2018年11月，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到2020年基本解

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并对各省区清洁能源消纳目标做出规定。 2019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

布《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

价上网试点项目建设，并提出具体支持政策措施。 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

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指出：（1）2021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

伏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发电，中央财政不再补贴；（2）2021年，新建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自建、合

建共享或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落实并网条件后，其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内的发电量，上网电价按当年当地指

导价执行，不参与竞争性配置；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外的发电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形成上网电价；（3）2021年

纳入当年中央财政补贴规模的新建户用分布式光伏全发电量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03元，2022年起新建户

用分布式光伏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为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2022年1月国家能源局

发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指出：（1）聚焦新能源配套储能，加快开展储能系统技术要求

及并网性能要求等标准制修订，规范新增风电、光伏配置储能要求；（2）促进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开发消纳。 配合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研究新型储能的配置技术、合理规模和运行

方式，探索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支撑大规模新能源外送。 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下发《2022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推进能源转型，2022年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12.2%左右。 2022年5月，

财政部印发《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支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支持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出力平稳的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2022年8月，工信部印发《关

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提出加快智能光伏创新突破，发展高纯硅料、大

尺寸硅片技术，支持高效低成本晶硅电池生产，推动N�型高效电池、柔性薄膜电池、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等先进

技术的研发应用。

历年发布的主要光伏产业政策法规列示如下：

文件性质 时间 文件名称 文件内容 出具机构

项目管理 2022.9.5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

理办法（二次征求意见

稿）》

光伏电站项目应当在并网后6个月

内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国家能源

局派出机构按规定公开行政许可信

息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22.8.25

《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

加快智能光伏创新突破， 发展高纯

硅料、大尺寸硅片技术，支持高效低

成本晶硅电池生产，推动 N�型高效

电池、柔性薄膜电池、钙钛矿及叠层

电池等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政策支持 2022.8.24

《中央财政关于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

案》

支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在保护好

生态的基础上， 推动黄河流域智能

光伏产业创新升级和特色应用，支

持在黄河上游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继续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财政部

规划设计 2022.6.23

《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

划》

支持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 工业园

区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 加快分布

式光伏、分散式风电、高效热泵、余

热余压利用、 智慧能源管控等一体

化系统开发运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等六部门

电力消纳 2022.6.13

《南方区域光伏发电并

网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

光伏电站应与电网企业、 电力调度

机构根据平等互利、 协商一致和确

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原则， 参照

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示范文本及时

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

无协议（合同）光伏电站不得并网

运行

国家能源局南方

监管局

规划设计 2022.6.1

《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

口合作工作方案》

支持革命老区因地制宜利用沙漠、

戈壁、荒漠以及采煤沉陷区、露天矿

排土场、 关停矿区建设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基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

政策支持 2022.5.30

《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支持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

能源， 以及出力平稳的新能源替代

化石能源。

财政部

规划设计 2022.3.17

《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

意见》

风电、 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达到12.2%左右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22.2.2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

巩固光伏扶贫工程成效， 在有条件

的脱贫地区发展光伏产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

规划设计 2022.1.29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

展实施方案》

支持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基地外送。

依托存量和“十四五” 新增跨省区

输电通道，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

等地区充分发挥大规模新型储能作

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21.10.21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的意见》

降低建筑运行能耗、水耗，大力推动

可再生能源应用， 鼓励智能光伏与

绿色建筑融合创新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电力消纳 2021.8.10

《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

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

通知》

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能或调峰能力

增加并网规模。

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

电力消纳 2021.5.18

《关于“十四五” 时期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

案的通知》

到2025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

主要由市场决定， 网络型自然垄断

环节科学定价机制全面确立， 能源

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

全，公共服务价格政策基本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电力消纳 2021.6.7

《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

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

通知》

对于新建项目的上网电价将以保障

性小时作为分界线， 按照不同的电

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规划设计 2021.3.12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

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非化

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

国家发展改革委

项目管理 2021.2.26

《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

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国家建立保障性并网、 市场化并网

等保障机制， 并对各省区下达项目

建设要求

国家能源局

政策支持 2021.2.24

《关于引导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促进风电和光伏

发电等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的通知》

加大金融业对风电和光伏发电等行

业支持力度， 可通过贷款展期、续

贷、 适当利息分摊等方式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

国家能源局

电力消纳 2021.1.27

《国家能源局关于因地

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

暖工作的通知》

“坚持试点先行， 鼓励开展以清洁

能源为主体的局域电网和微电网建

设，支持将风电、光伏、储能和微电

网方式用于北方地区取暖”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20.12.18

《国家能源局公告2020

年第6号》

将“二代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生产装

备” 等16项技术装备列为第一批能

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

目。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20.12.15

《2021年能源行业标准

计划立项指南》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被列为重

点立项方向， 其中光伏类包括光伏

发电系统设计和性能提升， 户用系

统设计与应用技术等。

国家能源局

市场推广 2020.11.25

《关于做好2021年电力

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

通知》

抓紧签订2021年电力中长期合同。

保障足量签约。推动分时段签约。拉

大峰谷差价。 鼓励签订多年电力长

期合同等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项目管理 2020.7.3

《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

的通知》

拨付2020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 分拨给光伏的资金约6.5

亿元。

财政部

项目管理 2020.4.2

《关于2020年光伏发电

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

的通知》

对集中式光伏发电继续指导定价。

降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

准。 降低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

标准。

国家发改委

项目管理 2020.3.5

《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基本规则不变，户用光伏单独管理。

充分考虑疫情影响， 延后各项截止

时间。 光伏电价政策仍待明确。

国家能源局

项目管理 2020.1.20

《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修订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

市场推广 2019.9.26

国务院常务会议相关决

议（注）

取消煤电联动机制， 将标杆上网电

价机制改为 “基准价+上下浮动”

的市场化机制。

国务院常务会议

项目管理 2019.5.28

《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完善需国家补贴的项目竞争配置机

制， 减少行业发展对国家补贴的依

赖。

国家能源局

电力消纳 2019.5.10

《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

的通知》

为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提供

了相应的实施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项目管理 2019.4.3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完善集中式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形成

机制、 适当降低新增分布式光伏发

电补贴标准

国家发改委

项目管理 2019.1.7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

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

有关工作的通知》

推进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

和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建设， 并提出

具体支持政策措施。

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

电力消纳 2018.11.2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关于印发清洁能

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

知》

到2020年基本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

题， 并对各省区清洁能源消纳目标

做出规定。

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

市场推广 2018.9.14

《关于加快推进风电、光

伏发电平价上网有关工

作的通知》

对符合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建

设规划、落实接网消纳条件、符合有

关有关监测预警管理要求的项目不

再实施年度建设规模管理。

国家能源局

项目管理 2018.8.20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在条件适宜地区， 以贫困村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建设为重点， 有序推进

光伏扶贫。 支持贫困县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发展特色产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

项目管理 2018.5.31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

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2018年光伏发电发展的有关事项

进行安排部署； 一是合理把握普通

电站发展节奏。 二是支持分布式有

序发展。 三是继续支持光伏扶贫项

目。四是有序推进领跑基地建设。五

是积极鼓励不需国家补贴项目。

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国家能源局

规范标准 2018.4.11

《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

进一步提升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质量

和效率， 加快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

动能， 实现光伏智能创新驱动和持

续健康发展， 支持清洁能源智能升

级及应用。

工信部、住建部、

交通运输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能源

局、国务院扶贫办

市场推广 2017.10.11

《关于促进储能产业与

技术发展的指导意见》

首次明确储能战略定位， 提出了未

来10年我国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目

标。 第一阶段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

向商业化初期过渡； 第二阶段实现

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科技部、工信

部、国家能源局

规范标准 2017.9.26

《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

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

的意见》

加强光伏扶贫用地保障， 切实加强

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监督。

国土资源部、国务

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

规划设计 2017.9.22

《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

跑者” 计划实施和2017

年领跑者基地建设有关

要求的通知》

明确2017年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建设

工作有关要求。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17.8.8

《关于“十三五” 光伏扶

贫计划编制有关事项的

通知》

加快推进光伏扶贫计划， 保障光伏

项目的扶贫效果。

国家能源局、国务

院扶贫办

规范标准 2017.7.22

《关于提高主要光伏产

品技术指标并加强监管

工作的通知》

自2018年1月1日起，新投产并网运

行的光伏发电项目的光伏产品供应

商应满足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要求。

国家能源局、工信

部、国家认监委

规划设计 2017.7.19

《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

导意见》

公布了2017-2020年风电、 光伏电

站新增建设规模方案， 以及生物质

发电“十三五” 规划布局方案。 其

中，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 2017年

-2020年累计装机目标为3200万千

瓦。

国家能源局

规范标准 2017.4.25

《太阳能光伏产业综合

标准技术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技术先进、协调配套

的光伏产业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

工信部

规划设计 2017.2.10

《关于印发2017年能源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进一步优化光伏扶贫工程布局，优

先支持村级扶贫电站建设。

国家能源局

市场推广 2017.1.18

《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

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

知》

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 扩大补贴资

金来源。

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17.1.5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

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模达到1.1亿

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6000万

千瓦、光伏电站4500万千瓦、光热发

电5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力争实现用

户侧平价上网。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16.12.8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

规划》

提出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05GW以

上的目标。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16.11.7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

划（2016-2020年）》

到2020年止，太阳能发电装机要达

到1.1亿千瓦以上。

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

价格财税 2016.3.24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

电网企业（含电力调度机构）根据

国家确定的上网标杆电价和保障性

收购利用小时数， 全额收购规划范

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

电量。

国家能源局

规划设计 2015.12.31 《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支持重点包括“新能源开发利用项

目：包括水能、风能、核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地热、浅层地温能、海洋

能、空气能等开发利用” 等在内的

绿色低碳项目。

国家发改委

规划设计 2015.12.14

《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

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

扩大光伏扶贫实施范围： 在现有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光伏扶

贫的范围。

国家能源局

土地管理 2015.12.2

《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

用地控制指标》

《指标》明确光伏项目用地审查、供

应和使用， 应当符合用地控制指标

和供地政策。

国土资源部

规划设计 2015.3.15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新电力改革将开放电网公平接入，

建立分布式电源发展新机制， 促进

电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推动结构

转型和产业升级。

国务院

市场推广 2014.6.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年）的通

知》

提出实现光伏电价2020年平价上网

的目标。

国务院

价格财税 2013.8.2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

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

知》

将全国分为三类太阳能资源区，相

应制定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光

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高出当地燃煤

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等环保

电价，下同）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对分布式光

伏发电实行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

策， 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42

元。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自用

有余上网的电量， 由电网企业按照

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收购。

国家发改委

注：在现行机制下，新能源发电标杆电价参考基础电价，即脱硫煤电价，该项政策对新能源存量项目几无影响，

仍然维持度电补贴标准不变。对于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十四五期间将逐步进入到无补贴阶段。 长期来看，各类

新能源发电仍需参考燃煤电价走势，如燃煤电价上涨，而交易价格采用边际电价法（按照报价从低到高的顺

序逐一成交电力，使成交的电力满足负荷需求的最后一个电能供应者的报价称为系统的“边际电价” ），将利

好新能源装机。 （三）行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1、行业发展概况

光伏产业上游包括单/多晶硅的冶炼、铸锭/拉棒、切片等环节，中游包括太阳能电池生产、光伏发电组件

封装等环节，下游包括光伏应用系统的安装及服务等。 中国光伏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产业链完整，制造能力和

市场占比均居全球第一。 公司的核心业务为光伏组件，主要居于产业链中游，并部分涉及上下游。

（1）行业上游发展情况

光伏上游产业主要包括硅料、硅片的生产。 多晶硅料是信息产业和太阳能电池产业的基础原材料，由石

英砂加工的冶金级硅精炼而来，用于制造基于晶体硅的电池组件。 多晶硅材料可以先被铸成硅锭，然后切割

成片，加工成多晶硅硅片，也可以熔炉后植入单晶硅籽晶，拉伸为圆柱晶棒，再被切割成片，加工成为单晶硅硅

片。由于铸锭效率比拉棒略高，多晶硅片对于单晶硅片存在一定成本优势。 硅料环节产业门槛较高，过去国外

垄断情况严重，随着我国自主技术研发获得成功，目前已经摆脱进口依赖。

本世纪初，全球多晶硅产业还主要是围绕集成电路等传统半导体器件行业，随着光伏产业快速规模化发

展，市场对硅料的需求猛增，太阳能级多晶硅价格从2004年的40美元/公斤左右暴涨到2008年的近450美元/

公斤。 随着2009年欧美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蔓延、以及多晶硅技术进步带来成本降低、产能的陆续释放，多晶

硅价格从2011年的近100美元/公斤降至2018年的13美元/公斤左右。 我国多晶硅产业2005年以来在政策推

动下起步，一路历经产能过剩、淘汰兼并，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部分先进企业的生产成本已达全球领先水平，

产品质量多数在太阳能级一级品水平。 2018年，全国多晶硅产能超过万吨的企业有10家，产能利用率保持在

较高水平，产量超过25万吨。2019年、2020年多晶硅产量达到34.2万吨和39.2万吨，2021年达50.5万吨，同比增

长28.8%。其中，排名前五企业产量占国内多晶硅总产量86.7%，其中5家企业产量超过5万吨。2022年随着多晶

硅企业技改及新建产能的释放，产量预计将超过70万吨。 2010年至2021年全国多晶硅产量及2022年预测产

量如下图所示（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硅片是在多晶硅锭和单晶硅棒基础上进一步经过线切割机加工制成， 是制造太阳能晶硅电池的基础材

料。在硅片产量方面，我国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国内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0%以上。硅片环节产业规模化效应强、

产业集中度高，前十家硅片企业产量占比60%以上。 2017年全球硅片有效产能约122.3GW，同比增长22.3%，

产量达到105.2GW，同比增长40.6%。 我国硅片产能105GW，同比增加28.2%，产量91.7GW，同比增加41.5%。

2018年我国硅片产量约为109.2GW，同比增长19.1%。 全球前十大生产企业均位居中国大陆，2019年、2020年

全国硅片产量约为134.6GW和161.3GW，2021年约为227GW，同比增长40.6%。其中，排名前五企业产量占国

内硅片总产量的84%， 且产量均超过10GW。 随着头部企业加速扩张， 预计2022年全国硅片产量将超过

293GW。 2010年至2021年全国硅片产量及2022年预测产量如下图所示（单位：GW）：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行业中游发展情况

①太阳能电池片

将硅片加工成为太阳能电池片，是制成光伏组件的中间工序。 电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直接影响整个光伏

系统的效益，光电转换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更新换代。 2018年，我国电池片产量约为87.2GW，同比增长

21.1%。 电池片产量超过2GW的企业有12家，其产量占总产量的53.4%，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2020年全国电池

片产量约为134.8GW，2021年约为198GW，同比增长46.9%。其中，排名前五企业产量占国内电池片总产量的

53.9%，其中前6家企业产量超过10GW。预计2022年全国电池片产量将超过261GW。2010年至2021年全国电

池片产量及2022年预测产量如下图所示（单位：GW）：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世界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研发和产业化，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新突破。 技术进步

已成为降低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促进晶硅太阳能电池行业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②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是基于电池整合的具有封装及内部联结的，能单独提供直流电输出的装置。 光伏组件是太阳能

发电系统中的核心部件。

作为光伏行业的终端产品，组件生产与市场结合紧密，产品更新换代较快，要求有很强的市场应变机制，

对设计开发能力要求较高。 得益于全球光伏需求增长的推动，国内企业在近年来持续加大组件环节的投资和

技术革新，近10年来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自动化、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 2017年，全球组件产能达到147.9GW

以上，同比增加20.2%；产量105.5GW，同比增长35.4%。 2018年，全国组件产量达到85.7GW，主要受“531”政

策影响，有所下降。组件产量超过2GW的企业有11家，其产量占总产量的62.3%，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2019年、

2020年组件产量达到98.6GW和124.6GW，2021年达到182GW，同比增长46.1%，以晶硅组件为主。其中，排名

前五企业总产量占国内组件总产量的63.4%， 各自的产量均超过10GW。 预计2022年组件产量将超过

233GW。 2010年至2021年全国太阳能组件产量及2022年预测产量如下图所示（单位：GW）：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3）行业下游发展情况

光伏下游行业主要包括大型地面集中式电站、工商业和户用光伏系统等应用系统。 大型地面集中式业务

偏重资产，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资金实力，传统上是以大型发电公司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运营。 近

年来，随着分布式电站鼓励政策不断出台，家庭户用光伏、工商业小型分布式光伏电站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国

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已连续五年新增装机排名第一。 2018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44GW，累

计光伏装机并网容量超过174GW，新增及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 2018年，我国全年光伏发电量约为1,

800亿千瓦时， 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的2.6%。 2019年、2020年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约为30.1GW和48.2GW。

2021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约为54.88GW，同比上升13.9%，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8GW，新

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全年光伏发电量为3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

的4.0%。预计2022年光伏新增装机量超过75GW，累计装机有望达到约383GW。2010年至2021年全国太阳能

光伏发电装机累计容量及2022年预测累计容量如下（单位：GW）：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行业市场容量

近年来，在全球和中国“碳中和”政策的引领下，中国光伏行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行业内主要光伏企业

出货量大幅上涨。 同时，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光伏发电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

达到平价乃至低于燃煤标杆电价的条件，光伏发电经济性提升带来市场需求持续增加。 2021年，全球光伏新

增装机量170GW，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新增装机量未来也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至

2025年将达到270-330GW。 国内市场方面，2021年中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54.88GW，同比上升13.90%，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2022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将超过75GW，下游市场需求旺盛。

数据来源：CPIA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 围绕这一目标，光伏行业的发展有望再次提速，市场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3、行业发展趋势

（1）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由于光伏发电技术革新不断涌现、光伏产品成本持续降低，平价上网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指日可

待，光伏发电成为各国重要的能源结构改革方向，包括中国、印度、美国、欧盟主要国家和沙特等能源大国纷纷

宣布了大规模的新能源规划。 不少国家计划到2050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包含水电）占比要达到50%以上。

光伏产业发展增速在各类可再生能源中排名第一，是未来新能源替代的主要力量。

2020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国家能源局表示“十四五”“十五五” 的新能源发展目标，其中，“十四

五” 光伏发电的发展目标将远高于“十三五” 。 根据中国光伏协会预测十四五期间全球光伏年均增长有望达

到222-287GW，国内年均装机有望达到70-90GW，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测，到

2030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760GW，发电量达到全球所需能源的7%，装机量提升6倍，年平均

增长率达到15%。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表示，截至2020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已连续8年稳居

全球第一。 截至2020年底，中国光伏累计并网装机量250GW，远超“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国家能源局表态，

仍会继续支持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清洁能源类型之一———光伏的大力发展，2022年之前陆续补贴，不会一刀

切地推进平价上网进程。

（2）新兴市场增长强劲

随着配套政策及融资手段的完善，新兴市场如印度、南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将继续成为市场发展的推动

力，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耗电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印度光照资源丰富、土地辽阔，光伏发电

成为解决供电问题的重要手段。 印度目前宣布将国家太阳能计划中2022年并网装机目标由原先的20GW提

高到100GW。 由于印度本国光伏制造业并没有形成从“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 一体化产业链，导致其本

国生产组件平均成本过高，市场竞争力较弱，因此光伏进口成为解决电力需求的必然方式。 2018年3月23日，

印度终止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显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短期内很难有所突破，这块市场依然会被具有

技术和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所获得。 2017年中国对印度的光伏产品出口额3.67亿美元，占光伏产品总出口额

的25.4%，2018年印度市场受到7月份“Safeguard” 的影响，市场规模和进口额均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中

国组件价格的超预期下降成为印度市场未来持续发展大的有利因素，随着2019年印度“Safeguard” 税率的

阶段性下调，未来2-3年印度市场的前景依然可观。

近年来，由于光伏发电价格不断走低，拉丁美洲的光伏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新兴力

量。 2016年，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新一轮电力再创历史低位，低至2.9~4.1美分/kW·h，2017年墨西哥报出

1.97美分/千瓦时电价。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2017-2020年， 南美地区光伏新增并网量约为3.4GW， 其中

1.3GW来自智利，1.2GW来自阿根廷。

智利的光照条件十分优越。 智利能源部计划到2035年，使清洁能源在能源构成中占到60%，到2050年突

破70%。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第二大电力需求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为2024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

比达到35%、2036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达到45%。自2016年起，墨西哥已经举行3次全国范围的可再生能源

电站招标项目，其中光伏电站项目中标总装机量为5.9GW。 阿根廷政府计划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

的比重达到20%。 预计到2025年，阿根廷政府将拍卖高达10GW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得益于低于一般零售电力价格的光伏发电成本，澳大利亚户用光伏装机比例全球最高。 澳大利亚计划到

2050年实现碳排放为零。 未来20年内拟将光伏装机量提升至20GW，比例约为澳大利亚电力装机的1/3，政府

计划投入25亿澳元实现这一目标。

（3）当前主流P型技术路线趋近效率上限，向N型技术升级趋势有较强的确定性

平价上网等政策的推进对光伏行业的持续降本增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行业主流技术仍为P型技

术，当前P型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已逐渐逼近其理论上限，技术迭代需求强烈。

目前下一代电池技术主要集中在以TOPCon和HJT为代表的N型电池技术和对电池片进行提效降本的

IBC技术，其中IBC为平台型技术，可与P型/N型电池技术叠加实现提效降本。 以N型TOPCon电池为例，N型

TOPCon电池效率较P型PERC高1.0%-1.5%。 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N型组件的成本预计可与PERC组件趋

平，并且N型电池具有电性能更高及衰减率更低等优势。 当前N型电池生产设备及技术能力已逐步成熟，具备

大规模量产条件。 因此，N型电池占据技术优势且具备相关条件，光伏行业向N型技术升级的趋势具有较强的

确定性。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计，N型电池组件市场占比将快速增长，到2030年将超过70%。

（4）光伏行业降本增效趋势延续，大尺寸高效晶硅电池和组件需求快速增长

平价上网等行业政策推动光伏行业新一轮的降本增效，对光伏产品的成本下降提出进一步要求。 大尺寸

硅片可以有效降低全产业链成本， 从制造端来看， 大尺寸硅片的拉棒效率及相对功率的切片成本优势会提

高，有效降低了硅片制造过程中的非硅成本；从电站端来看，大尺寸硅片带来的组件单位尺寸更大，通过提高

单串功率，降低支架、逆变器和线材等光伏发电的系统BOS（系统平衡部件）成本。

在平价上网带来的降本增效大趋势下，大尺寸硅片和电池片的需求快速增长。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报告显

示，2020年至2021年，210mm和182mm大尺寸的硅片合计占比由4.5%迅速增长至45%， 预计未来大尺寸电

池片将继续快速发展，市占率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CPIA

（5）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

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指在用户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运行，以用户侧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且在配电

网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发电设施。 分布式光伏具有安装灵活、投入少、方便就近消纳的优点，有利于解

决我国发电与负荷不一致的问题，同时大幅降低传输损失，减少对大电网的依赖，并缓解电网的投资压力。 中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是我国用电负荷集中区，非常适合发展分布式光伏，相关扶持政策也在向该领域倾斜。 生

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在“十四五”“十五五” 期间，我国将持续优化太阳能发电发展布局，

在继续推进集中式基地建设的同时，全力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

（四）行业特点

1、行业竞争格局及行业内主要企业

（1）行业整体竞争格局

光伏产业经历多次洗牌后，马太效应明显，技术、成本、管理、规模等方面领先的企业，将不断获取其他企

业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从太阳能产业全球竞争格局来看，硅片、电池片、组件三个环节的行业参与者已主要集中在中国。 根据

EnergyTrend、CPIA、PV� InfoLink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组件出货量前五名企业出货量占比为45%，2020年

进一步提升至60%，2021年达到了72.71%。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支持和引导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倒逼光伏“平价上网”提速，有助于太阳能电池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具有技术、规模、供应链管理等核

心优势的企业集中，淘汰劣质和高成本产能，加速行业整合。 光伏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太阳能电池产

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使得行业内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品牌优势、全球销售网络布局的企业更加受益。 报告期

内，公司的光伏组件出货量稳居世界前三位，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公司未来组件产量和占有率将进一步

提升。

公司光伏组件功率及电池转换效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11年至今，组件功率及电池片转换效率25次刷

新世界纪录，品牌在行业内认知度较高。报告期内，发行人组件总出货量稳定在行业前列。根据商业资讯供应

商GlobalData及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报告期内，公司的光伏组件出货量稳居世界前三位。 报告期内，公司组

件出货量在全球市场的排名情况如下：

2022年1-6月组件出货量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1 晶科能源

2 天合光能

3 隆基绿能

4 晶澳科技

5 阿特斯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货量、InfoLink整理。

2021年全球组件出货量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1 隆基绿能

2 晶澳科技

3 天合光能

4 晶科能源

5 阿特斯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货量整理。

2020年全球组件出货量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1 隆基绿能

2 晶科能源

3 天合光能

4 晶澳科技

5 阿特斯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货量整理。

2019年全球组件出货量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1 晶科能源

2 晶澳科技

3 天合光能

4 隆基绿能

5 阿特斯

数据来源：GlobalData

（2）行业内主要企业

①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1012.SH）

隆基绿能成立于2000年，主营业务包括单晶硅棒、硅片、组件等光伏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隆基绿能

于201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隆基绿能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以及总资产

分别为8,093,225.11万元、907,381.09万元以及9,773,487.93万元。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单晶硅棒、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以及组件的加工、制造和销售

的现代化光伏科技企业。公司产品销往全球，应用于住宅、商业和电站发电系统。晶澳科技于2007年在美国纳

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2019年借壳回归A股。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晶澳科技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以及总资产分别为4,130,175.36万元、208,816.17万元以及5,696,744,74万元。

④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88223.SH）

晶科能源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组件、电池片、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光伏技术的应

用和产业化。 晶科能源于202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晶科能源的营业

收入、净利润以及总资产分别为4,056,961.83万元、114,136.02万元以及7,287,107.99万元。

2、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1）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①能源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却面临着常规能源可持续供应能力不足的困境。 一方面，

我国目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产比分别为72年、17.5年和38.8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伴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 能源消耗总量由2006年的19.75亿吨油当量增长至2017年的

31.32亿吨油当量。因此，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是改善我国能源供给结构，支撑我国

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性能源短缺、气候异常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发展核心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全球经

济的发展方向已转向低碳经济。 1997年12月，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了《京都协议书》，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碳排放。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时代。

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全球应对，努力把较工业化前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可再生

能源尤其是光伏发电成为各国重要的能源结构改革方向。

从全球的发电结构来看，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仅占比23.5%，而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

比仅有6.3%，风电和光伏合计发电占比为5.9%。 与全球部分可再生能源发展理念较为先进的国家相比，全球

可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欧洲联合研究中心预测，到2030

年，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中的供应将达到10%以上；到2040年，光伏发电将占电力的20%以上；到21世纪

末，光伏发电将占到60%以上，成为人类能源供应的主体，光伏发电增长潜力巨大。

②光伏能源优势明显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过程没有机械转动部件、也不消耗燃料，不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任何物质，具有无

噪声、无污染的特点；没有地域限制，分布广泛、可就地取用，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供电系统工作可靠、可以

一次投资而长期使用、无需开采和运输，有利于小规模分散利用，既可以直接为小型电器提供电能、又可进行

并网发电，应用范围较广。

世界各国均具备利用太阳能的广阔土地区域，我国也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地处北半球，

南北距离和东西距离都在5,000公里以上，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年日照小时在2,200小时以上，年太阳能辐射

总量大于每平方米5,000兆焦，具备发展光伏产业的有利条件。

与其它新型发电技术（风力发电与生物质能发电等）相比，光伏产业呈现后来居上态势，增速位居第一。

③技术进步推动成本下降

光伏成本下降是光伏行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经验公式， 电池转换效率每提升1%， 成本可下降

7%。随着行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光伏电池组件的转换效率持续提升，光伏发电成本呈快速下降态势。根据

咨询机构BNEF数据统计，自2007年开始的十年时间内，光伏发电组件、光伏发电系统成本分别下降88.3%和

91.6%，度电成本累计下降了约90%。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平价上网，包括中国在内的10余

个全球经济大国在未来3-5年也将实现光伏平价。

光伏成本的持续下降一方面得益于原材料，尤其是硅料的国产化和成本优化，另一方面也受益于近年来

光伏技术的持续提升和产品更新换代。 在产业链层面，包括硅料、硅片、电池等核心产品都在经历快速的技术

革新，无论在成本还是产出率层面都保持了快速优化；而在产品技术层面，包括PERC、N型等新技术产业化加

快，将持续推动光伏应用的普及。

（2）行业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

①海外贸易壁垒不利影响

2011年以来，我国光伏产业受到来自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双反及贸易保障措施的打击。 中国光伏产

品2011年的出口额为358.21亿美元，其中对欧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6.95%，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7%，共占

比达到63%。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为298.5亿美元，由于受贸易摩擦的影响，出

口额同比下降了35%。

面对海外市场的贸易壁垒，中国光伏企业一方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另一方面，中国光伏企业积极

开拓拉美、中东、东南亚等海外新兴市场。 根据中国光伏协会CPIA的统计，2021年中国硅料、硅片、电池片、组

件占全球的产量占比分别达78.8%、97.3%、88.4%和82.3%， 全年光伏产品出口额超过284亿美元， 同比增长

43.9%。

②产业支持政策将逐步弱化

近年来，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光伏产业发展。 但是政府此

类推进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和产品进步的支持政策比如上网电价对应财政补贴等，多数已经建立了逐步

弱化的机制。 我国发改委2017年12月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

确定了2018年的光伏发电项目价格向下调整的情况。 光伏行业内企业如果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成本控制和产

品升级，提升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盈利能力将会随着补贴政策的逐步弱化而逐步丧失。

③弃光限电的问题

2021年以来，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增装机逐步回归风光资源丰富区域，但较快的装机增速或将

形成一定消纳压力。 近年来， 我国光伏发电过快的装机增速及不合理的区域布局引发了一定的弃光限电问

题，但受益于国家多项消纳政策的不断落实，弃光率持续下降。 2021年“能耗双控”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得清洁

能源需求大幅提升，未来光伏机组整体仍处于一个良好的消纳环境中。 但值得关注的是，清洁能源机组利用

效率短期内或将受限于装机规模快速提升、用电需求受抑制、外送通道建设及省间壁垒等问题仍得不到有效

解决等因素而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对此，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

题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以平衡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保障其机组利用水平。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1年度

全国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98%，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3、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1）技术壁垒

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对规模化生产太阳能电池的企业来说，技术壁垒主要

包括：提高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提高太阳能电池生产效率。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是电池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和立足的关键，提高转换效率可以提升光伏利用效率，通过为市场提供更大功率的组件产品来降低太阳

能的发电成本，使太阳能的发电成本逐步接轨于传统能源成本，实现“平价上网”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提

高太阳能电池生产效率可以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毛利率，一方面也可以使企业更好的应对订单波动，

满足客户需求。 成熟、先进的生产工艺是产品高质量、生产高效率的必要保障。 只有经过长期生产、检测经验

的积累、以及先进技术的掌握及储备才能保证产品具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新进入光伏行业的企业若无法在

短时间内掌握成熟的工艺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体系和标准，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2）资金壁垒

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一方面，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行业对设备要求高，设备

投资额较大，建设完毕还需要对生产线进行调试和不断的更新，通过技术改造和扩大规模才能提高工艺水平

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太阳能电池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原材料采购占比高，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支持。因

此，对准备进入太阳能电池行业的投资者来说，必须拥有强大的资本规模和资金筹措能力。

（3）人才壁垒

光伏电池行业是光学、电磁学、半导体、真空、化工、机械等学科的综合体，对技术研究人员、生产管理人

员、 市场销售人员和技术操作人员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太阳能电池制造行业属于处在高速发展期的新兴行

业，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近几年，产业的

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人才培养的速度，新进入光伏行业的企业在专业化人才的引进上往往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这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4）品牌和客户资源壁垒

对于下游客户厂商而言，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市场信誉和营销服务等所形成的综合品牌效应

是下游客户选择光伏组件供应商考虑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品牌效应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因此，本行

业存在较高的品牌及客户资源壁垒。

4、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及影响

光伏产业上游包括单/多晶硅的冶炼、铸锭/拉棒、切片等环节，中游包括太阳能电池生产、光伏发电组件

封装等环节，下游包括光伏应用系统的安装及服务等。 中国光伏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产业链完整，制造能力和

市场占比均居全球第一。 公司的核心业务为光伏组件，主要居于产业链中游，并部分涉及上下游。

（五）发行人的行业地位和排名

天合光能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行业内具有较为优越的竞争地位。

公司担任国家能源互联网产业及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发布了原装户用光伏品牌“天合富家” ，并担任

中国户用光伏品牌推广联盟首任理事长单位。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纪凡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顾问

委员会创始成员，被推选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并担任全球太阳能理事会联席主

席。

1、公司光伏组件出货量位居前列

公司光伏组件功率及电池转换效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11年至今，组件功率及电池片转换效率25次刷

新世界纪录，品牌在行业内认知度较高。报告期内，发行人组件总出货量稳定在行业前列。根据商业资讯供应

商GlobalData及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报告期内，公司的光伏组件出货量稳居世界前三位。 报告期内，公司组

件出货量在全球市场的排名情况参见募集说明书之“第四节/七/（四）/1� /（1）行业整体竞争格局” 。

2、公司主导或参与多项标准的制定

公司主导或参与了多项IEC标准、SEMI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会标准的制定，率先向国际电工委

员会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技术委员会（IEC/TC82）提出光伏标准并发布。 公司主导或联合主导的主要标准情

况如下：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发布时间

1

光伏组件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交联度测试方法—差

示扫描量热法（DSC）

区域标准/海峡两岸共

通标准

2012年

2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组件电池额定温度测试方法

区域标准/海峡两岸共

通标准

2012年

3

Specification�for�package�protection�for�PV�module/光伏组件

包装保护技术规范

SEMI标准 2013年5月

4

Test�Method�for�the�Content�of�Vinyl�Acetate� (VA) �content�

test�method� for� Ethylene-Vinyl� Acetate� (EVA) � applied� in�

photovoltaic�modules-TGA�/光伏组件用EVA中VA含量测试

方法-热失重分析法（TGA）

SEMI标准 2013年5月

5

光伏组件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中醋酸乙烯酯含量测试方法—

热失重分析法

区域标准/海峡两岸共

通标准

2014年

6

Specification� for� Ultra-thin� glasses� used� for� photovoltaic�

modules光伏组件用超薄玻璃

SEMI标准 2015年2月

7

光伏组件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醋酸乙烯酯含量测试方法 热

重分析法(TGA)

国家标准 2015年9月

8 光伏组件包装保护技术规范

区域标准/海峡两岸共

通标准

2015年9月

9 光伏组件用超薄玻璃 行业标准 2016年2月

10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图用图形符号（修订） 行业标准 2016年4月

11

Measurement� procedures� for� materials� used� in� photovoltaic�

modules� -� Part� 1-6: � Encapsulants� -� Test�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cure� in� Ethylene-Vinyl� Acetate�

encapsulation�for�photovoltaic�modules

IEC标准 2017年1月

12 独立光伏系统验收规范 国家标准 2017年5月

13

地面用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质量保证导则 （转化

IEC�TS�62941）

协会标准 2017年9月

14

Specification� for� Terrestrial� Dual-Glass� Module� with�

Crystalline�Silicon�Solar�Cell�/�地面用平面双层夹胶玻璃晶体硅

太阳电池组件规范（简称地面用双玻组件规范）

SEMI标准 2018年3月

15

Practice� for� Metal� Wrap� Through� (MWT) � Back� Contact�

Photovoltaic(PV)�Module�Assembly�/�金属贯穿背接触光伏组件

组装实践

SEMI标准 2018年10月

16 光伏组件用硅酮类结构胶 协会标准 2019年1月

17 电致发光成像测试晶体硅光伏组件缺陷的方法 协会标准 2019年1月

18 地面用晶体硅太阳电池双玻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协会标准 2019年1月

19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组件电池额定工作温度测试方法 国家标准 2018年12月

20

光伏组件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交联度测试方法—差示扫描

量热法（DSC）

国家标准 2018年12月

21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2-1部分 设计规范-一般要求 协会标准 2019年2月

22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2-2部分：设计规范-方阵设计 协会标准 2019年2月

23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2-3部分 设计规范-结构设计 协会标准 2019年2月

24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2-5部分：设计规范—系统接入设计 协会标准 2019年2月

25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3部分 安装与调试规范 协会标准 2019年2月

26 晶体硅标准光伏组件制作和使用指南 协会标准 2019年9月

27

Test� Method� for� Cell� Defects� in� Crystalline� Silicon� PV�

Modules�by�Electroluminescence�(EL)�Imaging

SEMI标准 2020年4月

28

Specification�for�Structural�Silicone�Adhesive�for�the�Back�Rail�

Fixture�in�PV�Modules/光伏组件背梁用硅酮胶规范

SEMI标准 2021年3月

29

光伏组件用定向反射光学薄膜 第1部分： 用于涂锡焊带表面的薄

膜

团体标准 T/CPIA�0036.1-2022

（六）发行人核心竞争力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不断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垂直整合以及倡

导环境保护等方面引领行业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全球化优势

随着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公司加速全球化布局，实现市场全球化、制造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人才全

球化。公司拥有国际化管理、研发团队，是全球光伏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公司先后在瑞士苏黎

世、美国加州圣何塞、新加坡、日本东京、墨西哥设立了区域总部，并在马德里、米兰、悉尼、北京、上海等地设立

了办事处，产品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在全球建立了销售运营团队，其中海外销售运营团队人数

占比超过50%。 公司引进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和业务拓展、销售、技术、工程、法务等

高精尖专业人才。凭借全球化的优势，公司能够更加贴近市场、抵御政策波动等风险，有效地保持行业竞争力。

2、创新能力

光伏组件和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对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公司较早从事

光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业务，建立了强大的研发团队，积累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光伏

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长期保持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在组件功率及

电池片转换效率上25次突破世界记录。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拥有1,020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330项，先

后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中国专利优秀奖” ，两次荣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江苏省专利金奖” 。

公司围绕客户需求及行业趋势发展，不断进行业务创新。 在提供高效光伏组件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一站

式服务，例如，公司在行业内首先提出户用光伏原装发电系统，向客户提供整体发电解决方案；针对地面电站

的天合智能优配，公司集成了高效组件、逆变器及跟踪支架，实现综合发电量的显著提升。

3、生产规模和管理优势

公司在拉晶、切片、电池、组件等环节具备全流程的生产能力，经过20年发展，公司在各生产工段都具备

丰富的行业经验。 公司的制造推行基地化管理，已在国内常州、盐城、宿迁、义乌，国外泰国、越南建立了多个

吉瓦级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结合公司自身能力优势，形成了高竞争、大规模的竞争优势。

公司在越南、泰国等地具有生产能力，公司的境外产能可以有效应对全球贸易保护等政策风险，同时可以更

好地配合公司的全球化战略。 公司生产基地周边集聚了数十家光伏生产配套企业，形成了一条整合完善的产

业链。 产业链内的长期有效合作使得整个产业链在健康稳步发展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生产成本。 并且

为公司在周边培养了一批可信赖的优秀的合作伙伴，为公司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做好铺垫。 此外，公司依托能

源云平台等行业内先进的技术，对生产经营进行智能化管理，有效地提升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

4、市场与品牌优势

公司是我国最早从事光伏电池组件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公司之一，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行

业经验，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稳定高效的产供销体系，打造了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领域的领先品牌。 公司是

全球知名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 （BNEF） 评选的全球光伏组件制造商排名中长期位居第一梯队（Tier�

1）企业，同时是光伏行业唯一一家连续六年被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评为可融资性100%评级的组件品

牌。 国际权威认证机构PVEL每年发布年度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对光伏组件可靠性测试结果进行最全面

的公开比较。 天合光能已连续七次获评PVEL全球“最佳表现”组件制造商，组件可靠性及发电能力等方面的

突出表现多次获得肯定。公司在光伏系统业务方面也建立了优势，在国内外开发了丰富的光伏电站项目资源，

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光伏系统公司。 公司在行业内积累了较高的知名度，建立了优质的客户资源，与中国大

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ENGIE� SOLAR� S.A.S.等境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5、人才优势

公司创始人高纪凡自1997年设立公司后就开展光伏技术的研发创新，至今已有20余年，公司其他管理层

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能力。 公司管理层对行业发展认识深刻，能够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行业发展

趋势和市场需求及时、高效地制定符合公司实际的发展战略。 公司研发团队由国家863计划专家、国家首批外

专专家等人员组成，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能力。组件业务核心人员拥有丰富的组件产品设计、

生产管理、技术研发、营销和销售经验。 光伏系统业务人员具有国内外各类型项目经验，项目开发和市场能力

强。 公司凝聚了全球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市场进行业务布局，核心团队长期从事于光伏产品和光伏系统业务，

具有丰富的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 专业的核心团队优势将有助于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并在行业

波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八、发行人主要业务的有关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概况

1、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光伏产品、光伏系统、智慧能源

三大板块。 光伏产品包括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系统包括电站业务及系统产品业务；智慧能源包

括光伏发电及运维服务、智能微网及多能系统的开发和销售以及能源云平台运营等业务。

2、主要产品

光伏组件是公司的主要产品，组件产品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外光伏电站开发商和承包商以及分布式光伏系

统的经销商。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光伏电站工程建设管理和光伏系统产品业务的投入力度，并前瞻性地布

局了包括智能微网及多能系统、能源云平台等创新业务板块。

（二）发行人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天合光能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迅速响应客户需求，不断推出符合市场环境的产品与服务。 公司在巩固光

伏组件产品市场占有率及技术指标的领先性外，还逐步开展系统业务并前瞻性地布局智慧能源业务。 对外提

供光伏产品、光伏系统及智慧能源服务构成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

2、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全年年度计划，根据市场需求及产品部门的规划，分解产品特性、区域销售等指标，并结合市场

讯息、供需关系、成本预测和自身产能等情况明确年度采购策略，确定战略供应商，签署年度采购框架协议。

公司主要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硅料、硅片、电池片、生产所需的其他原辅料以及其他配件等，公司实行

“以单定购+合理库存” 的采购模式。

公司编制了《采购管理制度》《采购控制程序》《供应商管理制度》等制度，运用定制化的SRM（供应商

关系管理系统）、DQMS （动态质量管理系统）、ERP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等系统， 利用PDCA

（Plan-Do-Check-Act，是一种有效的质量管理工具）根据客户及相关方需求设计合理、有效的采购过程。

公司根据新产品、新材料需求，利用行业信息或已有供应商数据库从供应商的开发、选择、管理、评级、价格议

定、签订合同、检验入库、付款方式、库存管理以及不定期考核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指标考核，实现供应

商协同、信息共享、过程预测等目标。

3、外协模式

公司根据销售需求、产品分类和自有产能情况安排外协采购。 公司对外协厂商实行严格管理，在相关制

度中规定了详细的外协流程及严格的审批手续。 明确采购部、质量控制部、计划部、生产部等业务部门对外协

厂商的具体管理职责，全程管控外协厂商生产过程。 公司与主要外协供应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公司的外

协采购主要为光伏组件和电池片外协加工服务采购。

4、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为基础，结合预期需求的模式组织生产，根据销售合同、技术协议以及各车间工艺

能力分配计划，形成生产任务，下达公司各车间进行生产。

公司各部门严格遵守《生产管理制度》对生产各环节进行管理：工艺部门负责工艺技术管理和企业内部

工艺技术标准制定；生产部门遵守公司制定的生产操作规范，按要求进行生产工作；公司质量控制部门全程参

与生产工作，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5、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光伏产品、光伏系统以及智慧能源三大类，针对这三类业务，公司的销售模式如下：

（1）光伏组件的销售模式

公司针对不同组件业务的类型采用直销和经销两种销售模式。 针对大型电站及大、中型工商业项目的组

件业务，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从售前、售中到售后设置专业销售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针对小型

工商业及户用市场的组件业务，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模式进行销售。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组件经销网络，向全球

各地销售高品质、高可靠性的组件产品。

（2）光伏系统业务的主要销售模式

①电站业务：公司国内的光伏电站销售业务主要包括已建成电站的销售以及定制化电站的销售。 “联合

开发+工程建设管理的模式”则通常适用于海外新兴市场的大型投标项目以及为长期合作的战略客户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服务的业务领域。

②光伏系统产品：公司针对大型地面、水面电站的系统产品———天合智能优配主要采取直销模式，产品面

向投资商和开发商，在中国、欧洲、北美、南美、日本、亚太、中东北非等世界主要光伏市场开展业务。 公司商用

光伏系统产品的销售模式为直销和经销并行的方式。 国内户用光伏系统业务的销售模式包括经销模式和直

销模式，向其提供标准化产品；海外工商业采取合作建设和自主建设等多种模式并举的方式延伸分布式市场

渠道。 2021年度，公司顺应下游市场需求，将成套光伏系统产品中的支架及其他进行单独销售，进一步开拓了

支架业务。

（3）智慧能源业务的主要销售模式

智慧能源业务是公司产品业务和系统业务的延伸，相比光伏产品销售和系统产品销售，智慧能源业务依

托公司高品质的光伏产品和系统业务品牌，拓展了在新能源发电、输配电和用电售电领域的业务范围，一方面

实现业务的合理多元化布局，另一方面为公司未来更高利润贡献的业务板块储备技术、人才和渠道资源。

6、研发模式

公司注重技术创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光伏科研人员，以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和新能源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形成的“一室两中心”为主要创新依托，建立了高效的研发体系。

天合光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将创新作为公司发展战略之首。 设立在天合光能的“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是中国首批获得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光伏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公司已形成一套完善的技术管

理体系，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公司依托国家级博士工作站、江苏省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从研发平台、

研发队伍、研发模式、激励方式等几个方面建立创新机制。

（三）生产、销售情况和主要客户

1、主要产品的产能及销售情况

（1）光伏产品

光伏组件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客户类型主要包括电站开发商及电站总包商。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组件的

产能（自有产能）、产量（包括外协）情况如下：

单位：MW

索引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A 有效产能 36,007 31,149 13,951 8,467

B 自有产量 29,745 24,235 12,360 7,271

C=B/A 产能利用率 82.61% 77.81% 88.59% 85.87%

D 外协产量 278 1,940 4,017 3,199

E=B+D 合计产量 30,023 26,175 16,377 10,470

F 组件销售 24,721 21,084 13,285 8,757

G=F/E 产销率 82.34% 80.55% 81.12% 83.64%

H

用于电站、电站工

程建设管理及系统

产品的组件

3,681 3,730 2,630 1,290

I=（F+H）/E

包括内部交易的产

销率

94.60% 94.80% 97.18% 95.96%

注：上表中所列的“有效产能”为每期加权平均的产能，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①产能爬坡和搬迁的影响。 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产能增长，因此年末产能的实际运行时间不足一年；

②特殊化产品需求。 由于客户需要在尺寸、规格等方面有特殊化要求，标准产线无法满产；

③产线升级的影响。 受到金刚线技改，PERC技改等因素的影响，公司部分产能需要停机。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 2021年，公司产能利用率略有下降，主要因为当年

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组件订单价格低迷，公司排产有所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组件的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瓦

产品

名称

2022年1-9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平均

售价

与上一年度

相比

平均

售价

与上一年度

相比

平均

售价

与上一年度

相比

平均

售价

组件 1.85 13.50% 1.63 -1.81% 1.66 -11.23% 1.87

2020年度组件价格下降，主要系以下原因：第一，主要原材料成本走低，组件制造成本和销售价格随之下

降；第二，组件功率不断提升，导致组件每瓦成本下降；第三，政策调整，补贴金额下降，促使组件价格下降；

2021年度组件价格略有下降，主要因为美国地区双面组件免税，当地组件售价下降，拉低了组件的整体售价，

以及公司为应对运费上涨，海外销售以FOB方式结算的比例上升；2022年1-9月，随着原材料及海运价格的上

涨，组件价格有所提升。

（2）光伏系统

①电站业务

公司在国内的电站业务采取滚动开发、滚动销售的模式，主要客户群体为电站投资者及大型能源类企业。

2019年至2022年9月公司电站业务实现的销售收入如下：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销售金额（万元） 169,652.53 349,362.92 210,338.93 438,768.55

②光伏系统产品

报告期内， 公司光伏系统产品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17,005.89万元、399,304.69万元、456,430.29万元和

917,615.00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5.17%、13.74%、10.50%和16.03%。 报告期内，公司系统产品销

售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如下：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分布式系统产品的销售布局。 同时，得益于我国“整

县推进”等政策引领，国内分布式光伏系统行业发展较快。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2021年，国内新增光

伏并网容量共计5,488.80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2,560.9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新增2,927.90万千

瓦，分布式光伏中尤以户用表现突出，户用新增装机容量超2,159.62万千瓦，同比增长114%。与行业较快发展

相匹配，公司分布式光伏系统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连续三年实现出货量翻番。

（3）智慧能源

报告期内，公司发电量和价格如下：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发电业务收入

（万元）

20,121.44 77,997.93 80,852.28 55,297.54

发电量（kW·h） 351,572,246.88 1,156,156,518.83 1,104,235,446.66 727,905,278.79

价格（元/kW·h） 0.57 0.67 0.73 0.76

2、发行人未来产能规划情况

截至2021年末，公司电池产能达35GW，组件产能达50GW。2022年底，公司计划电池年产能达到50GW，

组件年产能达到65GW。

3、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比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合并口径计算的各年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类

型

销售金额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

是否

关联方

2022年

1-9月

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光伏系统 656,944.64 11.29% 否

2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组件 157,487.20 2.71% 否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组件 154,955.87 2.66% 否

4 BayWa�AG 组件 141,483.11 2.43% 否

5

Burns�＆ McDonnell�

Engineering�Company,�

Inc.

组件/支架及

其他

139,289.13 2.39% 否

前五大客户合计 - 1,250,159.95 21.48% -

2021

年度

1 BayWa�AG 组件 101,823.69 2.29% 否

2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组件/支架/其

他

87,460.34 1.97% 否

3 WEG�S.A. 组件 81,056.46 1.82% 否

4 8minute�solar�energy 组件 68,399.15 1.54% 否

5 Focus�Energia 组件 63,465.19 1.43% 否

前五大客户合计 - 402,204.83 9.05% -

2020

年度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组件/天合智

能优配

131,538.73 4.47% 否

2

Lightsource�trading�

Limited

组件/天合智

能优配

113,940.34 3.87% 否

3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组件 108,127.50 3.68% 否

4

Amec�USA�Investments�

LLC

组件/天合智

能优配

99,829.41 3.39% 否

5 NextEra�Energy,Inc. 组件 96,379.44 3.28% 否

前五大客户合计 - 549,815.44 18.69% -

2019

年度

1 NextEra�Energy,Inc. 组件 122,063.25 5.23% 否

2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PC/组件/光

伏系统

106,442.30 4.56% 否

3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电站销售/电

站运维

86,144.90 3.69% 否

4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组件 52,731.33 2.26% 否

5

ENEL�GREEN�POWER�

NORTH�AMERICA

组件 51,540.37 2.21% 否

前五大客户合计 - 418,922.15 17.96% -

2022年1-9月，公司客户前五大客户销售集中度提升，主要系国内分布式光伏业务需求快速增长及向美

洲、印度客户集中发货所致。

（四）原材料、能源采购耗用和主要供应商

1、原材料采购情况

光伏组件是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主要的采购集中于对组件原材料的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对组件主要

原材料硅料、晶锭、硅片、电池片、玻璃、背板等采购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硅料 544,914 11.90% 351,855 9.68% 28,818 1.41% 41,814 2.75%

晶锭 37,454 0.82% 45,462 1.25% 81,731 3.99% 47,589 3.13%

硅片 1,389,985 30.36% 884,605 24.33% 261,603 12.76% 250,026 16.42%

电池片 690,037 15.07% 634,746 17.46% 550,139 26.84% 359,556 23.61%

玻璃 428,456 9.36% 384,269 10.57% 295,363 14.41% 161,182 10.59%

背板 93,886 2.05% 81,831 2.25% 47,997 2.34% 58,427 3.84%

EVA 357,486 7.81% 298,206 8.20% 161,274 7.87% 104,456 6.86%

接线盒 107,309 2.34% 96,278 2.65% 72,229 3.52% 54,877 3.60%

铝边框 372,182 8.13% 321,574 8.84% 218,379 10.65% 142,828 9.38%

其他

辅料

468,869 10.24% 459,769 12.64% 271,195 13.23% 246,680 16.20%

水电费 88,245 1.93% 77,385 2.13% 61,269 2.99% 55,286 3.63%

合计 4,578,823 100.00% 3,635,982 100.00% 2,049,999 100.00% 1,522,721 100.00%

2、能源耗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能源耗用情况如下

能源种类

2022年1-9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

年度

数额

变动

情况

数额

变动

情况

数额

变动

情况

数额

电费

耗用量（万度） 156,311.99 - 141,993.93 38.67% 102,393.88 12.15% 91,302.77

单价（元/度） 0.53 -4.19% 0.55 -1.79% 0.56 -3.89% 0.58

金额（万元） 82,756.99 - 78,462.90 37.47% 57,075.52 7.45% 53,116.56

燃气

耗用量（万立方米） 45.39 - 33.15 13.22% 29.28 -66.42% 87.20

单价（元/立方米） 3.76 20.46% 3.12 5.05% 2.97 -10.26% 3.31

金额（万元） 170.55 - 103.41 18.89% 86.98 -69.84% 288.42

蒸汽

耗用量（立方米） 14,642.60 - 36,607.09 293.43% 9,304.50 -35.01% 14,317.40

单价（元/立方米） 195.91 14.01% 171.83 -4.86% 180.60 -0.79% 182.03

金额（万元） 286.86 - 629.03 274.33% 168.04 -35.52% 260.62

注：2022年1-9月耗用量和金额数据不具有可比性，2022年7-9月因气温升高未使用蒸汽。

2021年度，公司能源耗用量和金额增长较快，主要系下游市场需求增长较快，公司当年组件产量增长较

快，出货量由2020年的15.915GW增长至24.80GW，同比增长55.83%。

3、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与市场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光伏组件的主要原材料价格与市场趋势匹配情况如下：

注：上表中的市场价格来源于solarzoom。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保持一致。

4、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

（上接A16版）

（下转A18版）


